
附件：

2024年广西财经学院中国-东盟统计学院二期项目综

合实训楼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项目采购报价单

项目名称 项目规模及服务内容

2024 年 广
西财经学
院中国-东
盟统计学
院二期项
目综合实
训楼工程
施工图设
计文件审
查项目

（一）建设地点：南宁市大学西路 189号，广西财经学院
相思湖校区；

（二）建设规模:广西财经学院中国-东盟统计学院二期项
目综合实训楼工程用地面积约29亩，综合实训楼建筑面积约
14100平方米，占地面积约5400平方米，地上7层，框架结
构，建筑高度约31米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、装饰工
程、给排水工程、电气工程、智能化工程、消防工程、空调
通风工程、设备购置及室内外绿化、室外道路综合管线、消
防设施等附属配套工程。建设规模以通过规划审批部门审批
的总平图及方案为准。

（三）审查内容：包括但不限于本工程的勘察，基坑支
护、边坡支护、总图、建筑、结构、电气、给排水、暖通、
节能、防雷、人防、消防、玻璃幕墙、绿色建筑、海绵城
市、可再生能源利用、道路、绿化、室外配套工程及其他根
据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
办法》规定必须审查的内容等。

（四）上限控制价：人民币（大写）  叁  万贰仟伍佰元整，  
（小写）  ¥  325  00.00  。

（五）服务周期：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本工程竣工
验收合格之日止。

（六）审查时限：1.自收到勘察文件之日起5日历天内提
交勘察审查成果文件。2.自收到施工图设计文件之日起10日
历天内提交施工图审查成果文件。

（七）成果要求：1.按提交的勘察文件、施工图设计文件
进行审查。2.满足国家及地方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及规划，
行业现行规范、规程及标准等要求，符合《房屋建筑和市政
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第13
号令）、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<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
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>的决定》（住建部第
46号令）等要求。3.所有材料，纸质一式捌份，pdf等电子文
档刻成光盘一式贰份。

（八）其他要求：1.协助业主在“广西工程勘察设计行业
监管平台”完成审查备案。2.审查过程中需委托开展的相关
评审、技术审查等服务及所涉及的相关费用，均由成交供应
商承担。3.审查通过前，因国家及地方有关政策、行业规范
及标准变化引起的勘察文件及施工图设计文件修改的，成交
供应商应配合完成审查，不另行增加费用。4.审查通过后，
非业主原因造成勘察文件及施工图设计文件需要进行修改
时，成交供应商应配合完成审查，不另行增加费用。

（九）付款方式：1.成交供应商提交合格的勘察审查成果
文件及合格的施工图设计审查成果文件并协助业主在广西工



程勘察设计行业监管平台完成审查备案，且请款申请经业主
审核通过后，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票之日起14个工作日
内支付成交金额的90%。2.本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成交供应
商的请款申请经业主审核通过后，自收到成交供应商合格发
票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成交金额的100%（含已支付
的）。

（十）承包方式：总价包干（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
目所需的各项成本、人工费、材料费、管理费、专家评审
费、开办费、税金及场地费、利润等所有费用）。

（十一）责任与义务：1.因成交供应商原因，成交供应商
未提交合格的勘察审查成果文件及合格的施工图设计审查成
果文件，成交供应商不能以任何形式和方式向业主收取或追
索任何费用。2.因成交供应商原因，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合
格的勘察审查成果文件及合格的施工图设计审查成果文件，
从应完成日期的次日起计算，超过5日历天，业主有权解除合
同。因业主原因，成交供应商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合格的勘
察审查成果文件及合格的施工图设计审查成果文件，审查周
期顺延，不增加费用。3.因成交供应商原因，逾期提交合格
的勘察审查成果文件及合格的施工图设计审查成果文件，视
为违约，成交供应商每日按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二支付违约
金，违约金的上限不超过成交金额的百分之五。

包干价（总价）：人民币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:

备注：
1. 报价人对服务内容已经完全知晓，本次报报价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所
需的各项成本、人工费、材料费、管理费、专家评审费、开办费、税金及场
地费、利润等所有费用。
2. 本次报价为总价包干报价，期间不做任何价格调整。

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日期：


